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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关于医疗保险退费有关事宜的通知

渝医保发〔2020〕3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两江新区社会

保障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

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解决我市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职工医保）的

单位或人员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居民医保）的

人员，因享受医疗保险缴费优惠或政府补助、死亡、重复缴费等

情形造成参保单位或个人多缴医疗保险费的，可申请办理医疗保

险退费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职工医保费的退费处理

（一）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人员（以下简称个人参保人

员），按政策文件规定应该办理退费的。

1．一次性趸缴的退费。一次性趸缴医疗保险费后，经审核

符合享受我市职工医保个人身份参保缴费费率优惠和财政补助

（以下简称医保优惠政策）的职工医保个人参保人员，可申请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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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按规定应享受的医保优惠政策计算的费用。

2．按年缴费的退费。个人参保人员按年度正常缴费后，经

审核符合享受医保优惠政策，可申请退还按规定应享受医保优惠

政策计算的费用。

3．失业重缴的退费。个人参保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

已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参保并缴费，同时以个人身份参加职

工医保形成重复的缴费，其本人可在次年申请退还重复期间个人

参保缴纳的费用（应扣除其重复期间已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）。

4．大龄下岗重缴的退费。国有企业大龄下岗职工在达到法

定退休年龄前，按规定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并按年缴纳了医

保费，该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，按照我市有关规定由就业服

务管理机构缴纳余命医疗费后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，形成在同

一时间段内重复缴费，其本人可在次年申请退还重复缴费期间个

人参保缴纳的费用（应扣除其重复期间已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）。

（二）个人参保人员死亡的退费，要遵循缴费与待遇享受期

对应关系，实事求是的处理。

1．部分退费的情况。对一次性按二档标准趸缴的个人参保

人员在按规定享受了该笔缴费对应的医保待遇（含划入的个人账

户资金）后死亡的，按其死亡当月个人账户划入标准，及一次性

趸缴的剩余年限（计算到月），一次性退还个人账户剩余年限应

划资金，纳入统筹基金和大额医保基金的部分不予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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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个人参保人员按二档标准按年缴费，并按规定享受了该笔

缴费对应的医保待遇（含划入的个人账户资金）后死亡的，一次

性退还个人账户当年剩余月份应划资金，纳入统筹基金和大额医

保基金的部分不予退还。

2．全额退费的情况。个人参保人员在当年内完清次年 1 月

1 日起的一次性趸缴医疗保险费用后，于次年 1 月 31 日前死亡

的，可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申请全额退还次年 1 月 1 日

以后对应的参保费用。

按年度缴费的个人参保人员在当年 1 月 31 日前死亡，其缴

纳的当年医疗保险参保费，可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申请

全额退费。

（三）个人参保与单位参保重复缴费，以及退休后多缴费的

退费，要确保缴费年限接续，不重不漏的处理。

1．转岗重复参保的退费。个人参保人员按年缴纳医保费后，

转为随用人单位参保形成重复的缴费，期间未享受相关待遇的，

其本人可在次年申请退还重复期间个人参保缴纳的费用（应扣除

其重复期间已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）。

2．退休重复参保的退费。个人参保人员办理完退休手续后

仍继续缴费，经审核其满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，对退休后超过

医疗保险规定缴费年限多缴纳的医疗保险费，可申请退还。对其

个人账户按退休且满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后的划入标准和多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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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月数等进行清算，多计入额应在退费时抵扣。

（四）职工医保经办过程中发生的错款处理。

1．缴费年限错认。参保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并补缴不足年限

后，经重新认定医疗保险缴费年限，存在多缴纳医疗保险费的，

可申请退还。

2．误进款。征缴过程中出现的错票、职工医保征缴计划调

整、参保单位或个人误进款（多缴款）及其他误进款的，可申请

办理退费。

3．停保未成功。因经办机构失误、系统故障等原因造成职

工医保办理停保未成功多缴医保费，期间未享受相关待遇的，可

申请办理退费。

4．手续滞后。办理职工退休、死亡手续滞后造成多缴医保

费的，可申请办理退费。参保职工因参保单位办理退休手续滞后，

期间形成在职与退休间的医保待遇差额由参保单位负责参照医

疗保险有关规定支付。

5．信息错误。因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等信息录入

错误导致的误入账或误扣费，期间未享受相关待遇的，可申请办

理退费。

二、居民医保费的退费处理

（一）享受财政补助的退费。对参保人员缴纳居民医保费用

后，经审核符合享受财政补助，按其应享受的财政补助额退还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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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缴费。

（二）享受困难资助的退费。对参保人员已按规定缴纳居民

医保费后，获得有关部门批准享受资助参保资格的，按其应享受

的资助额退还本人缴费。

（三）死亡的退费。参保人员完清次年缴费后，且在次年 1

月 1 日前死亡的，可由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申请退还个人

缴纳的医保费。

（四）职工与居民本市内重缴。对职工医保待遇正常后参加

居民医保的，由于其不属于居民医保参保范围，可由参保人员提

出居民医保退费申请，核验符合条件的办理居民医保退费。

（五）大学生与普通居民本市内重缴。对以大学生身份参加

新学年居民医保后又以普通居民身份重复参加次年居民医保的，

属于参保人员重复缴纳，可由参保人员提出申请退还其重复缴纳

的大学生或普通居民医保费，其中若已发生大学生医保待遇的，

则退还其普通居民医保费。

（六）医保档次变更。对上年集中筹资期参保人员申请变更

当年居民医保档次或退费的，由于还未进入居民医保的待遇享受

期（当年的 1 月—12 月），可由参保人员提出申请，在上年集

中筹资期间自愿变更缴费档次或退费。

（七）当年 9 月 30 日后误缴当年医保费。按规定参保人员

自愿缴费的，最迟不得晚于当年 9 月 30 日前完清当年医保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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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参即享人员除外）。当年 9 月 30 日后误缴当年居民医保费

的，可申请办理退费。

三、其他情形的处理

（一）各区县受理申请部门如发现以上规定之外确须退费的

情形，应及时召集涉及退费的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议定处理意

见。

（二）对同一退费情形发生较多的情形，应适时主动发起集

中办理退费，以提高效率，方便参保人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退费业务工作直接关系到参保人员切身利益和医疗保

险基金安全，各级涉及退费的相关部门应建立问题快速响应机制，

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。

（二）市税务部门会同市级医保部门编制统一的居民医保退

费业务经办规程，指导区县落实退费业务岗位责任、加强监管。

（三）各区县医疗保障、税务部门在受理退费申请时要严格

把握政策，不得随意限制或放宽退费范围，对正当的退费申请，

不得推诿塞责或设置人为障碍，要按照统一经办流程进行，对相

关票据凭证妥善保管、存档备查，及时做好相应的财务核算。各

区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基金监管，配合医疗保障、税务部门及时办

理退费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（四）各区县医保经办机构应及时调整已经完成退费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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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险待遇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2020 年 6 月 11 日


